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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、憲法訴訟之現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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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之現狀-各類特殊救濟程序

行政民事刑事

OOO憲法訴訟

OOO再審

XXO非常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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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之現狀-憲法訴訟是律師的新藍海？

◤據司法院統計資料，法院判決折服率約87%，
即約13%的案件會提起上訴。

◤聲請再審案件達6000件。

◤有幾件會聲請憲法訴訟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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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之現狀-歷年憲法法庭收案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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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之現狀-新制每月收案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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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憲法訴訟法之基
礎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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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法之基礎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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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憲訴法§1

(第1項)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，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：

一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。

二、機關爭議案件。

三、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件。

四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。

五、地方自治保障案件。

六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。

(第2項)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司法院解釋者，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，分別適
用本法所定相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。



Q：何謂其他法律規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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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公民投票法§30：

(第1項)公民投票案經通過者，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公
民投票結果，並依下列方式處理：

二、有關法律、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案，行政院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前完成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研擬相關之法律、自治條例提案，並送立法
院、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審議。立法院、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
議會應於下一會期休會審議程序。

(第3項)立法院、直轄市議會或縣（市）議會依第一項第二款制定之法律或
自治條例與創制案之立法原則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，提案人之領銜
人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。

Q：符合哪種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？

A：無法套入憲訴法的聲請類型及要件



Q：何謂其他法律規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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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地方制度法§30五：「自治法規與憲法、法律、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、上級
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，得聲請司
法院解釋之。」

 地方制度法§43五：「第一項至第三項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
規、縣規章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，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。」

 地方制度法§78八：「第二項、第四項及第六項之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、
法律、中央法規、縣規章發生疑義時，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；在司法院解
釋前，不得予以撤銷、變更、廢止或停止其執行。」

Q：符合哪種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？

A：無法套入憲訴法的聲請類型及要件



小結

憲訴法乃憲法訴訟
之基本法，不應排
斥其他法律所規定
之聲請類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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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之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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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憲訴法§2：「憲法法庭審理案件，
以並任司法院院⾧之大法官擔任
審判⾧；其因故不能擔任時，由
並任司法院副院⾧之大法官任之。
二人均不能擔任時，由參與案件
審理之資深大法官任之；資同由
年⾧者任之。」

 憲訴法§3㇐：「憲法法庭得設數
審查庭，由大法官三人組成之，
依本法之規定行使職權。」

 15位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。

每3位大法官組成審查庭，
共5個審查庭。



憲法訴訟的當事人及相對人概念

憲訴法§6

(第1項)本法所稱當事人，係指下列案件之聲請人及相對人：

一、第三章案件：指聲請之國家最高機關、立法委員、法院及人民。

二、第四章案件：指聲請之國家最高機關，及與其發生爭議之機關。

三、第五章案件：指聲請機關及被彈劾人。

四、第六章案件：指聲請機關及被聲請解散之政黨。

五、第七章案件：指聲請之地方自治團體或其立法、行政機關。

六、第八章案件：指聲請之人民。

(第2項)受審查法規範之主管機關或憲法法庭指定之相關機關，視為前項之相對人。
14



Q：人民聲請審查的相對人為何？

《憲法法庭審理規則》§60

(第1項)原因案件他造當事人得
向憲法法庭提出陳述意見書。

(第2項)憲法法庭審理本節案件，
得通知原因案件他造當事人以書
面陳述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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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Q：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的相
對人為何？

 A：法規範主管機關。

 Q：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相對
人為何？

 A：法院？法官？案件對造？



憲法法庭與審查庭之權限劃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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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◤審查庭得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
 ◎憲訴法§15

(第1項)聲請憲法法庭裁判，應以聲請書記載本法規定之應記載事項，並附具相關佐證資料提出於憲法法庭。

(第2項)前項聲請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
間命其補正：

一、聲請人無當事人能力。

二、聲請人未由合法之法定代理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訟行為。

三、由訴訟代理人聲請，而其代理權有欠缺。

四、聲請逾越法定期限。

五、本法明定不得聲請或不得更行聲請之事項。

六、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。

七、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。

(第3項)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，毋庸命其補正，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


憲法法庭與審查庭之權限劃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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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憲訴法§60

 本節聲請，應以聲請書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、聲請人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所或居所及應為送達之處所；聲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，
其名稱及所在地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

二、有法定代理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者，其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所或居所。

三、有訴訟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。

四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。

五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。

六、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。

七、確定終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。

八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

審查庭不受理裁定範例

聲請意旨所陳，無非係以其對系爭規定解釋適用之
主觀見解，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一、二認事用法
之當否，尚難認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判
決一、二及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，
其聲請亦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。綜上，本
件聲請不合法，本庭爰依上開規定，以一致決裁定
不受理。

核聲請意旨所陳，僅就系爭規定關於上訴不合程式
應如何處理，及確定終局裁定關於違背系爭規定時，
是否適用回復原狀規定所為見解之當否，有所指摘，
尚難認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究有何
牴觸憲法之處，核屬聲請不備要件之情形，是本件
聲請核與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，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定不受理。

Q：這些聲請
案都是未具體
敘明違憲之處

嗎？

審查庭一致決不
受理之裁定，未
公開聲請書的內
容。僅有少數經
憲法法庭不受理
的裁定，若有部
分大法官持不同
意見，才會公開
聲請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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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時由憲法法庭15人決定是否受理

憲訴法§61

(第2項)審查庭就承辦大法官分受之聲請案件，得以
一致決為不受理之裁定，並應附理由；不能達成一致
決之不受理者，由憲法法庭評決受理與否。

(第3項)前項一致決裁定作成後十五日內，有大法官
三人以上認應受理者，由憲法法庭評決受理與否；未
達三人者，審查庭應速將裁定公告並送達聲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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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審查庭一致決同意，且憲法法庭
同意受理。

 審查庭不能達成一致決，而憲法
法庭同意受理。

 審查庭一致決不受理，有3人以上
大法官認應受理，而由憲法法庭
決定是否受理



憲法法庭之受理

憲訴法§32

(第1項)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，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。聲請案
件之受理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
與評議，參與大法官過半數同意；未達同意人數者，應裁定不受理。

(第2項)不受理之裁定應附理由，並應記載參與裁定之大法官姓名
及其同意與不同意之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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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憲法法庭受理後，得否改不受理？

《憲法法庭審理規
則》§40：聲請案件
經憲法法庭受理後，
仍得裁定不受理。

經觀察，憲法法庭受理
後，改為不受理，並非
罕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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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是否徵收裁判費？

憲訴法§22

憲法法庭審理案件，不徵收裁判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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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憲法訴訟之思考
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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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之思考體系

憲法理論

憲法訴訟法

個別領域法律

憲法法庭判決/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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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理論

憲法原則

基本權體系(7平
等權、8人身自由、
14工作權財產權、
15訴訟權、22概
括基本權)

違憲審查體系
（自由權及立法
不作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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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領域法律

個別領域法律

刑事、民事、家事、行政、稅法等個別領域法條、
命令、函釋、裁判見解（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
大法庭裁定、法律座談會）

立法歷程、立法修法理由、學說見解

個別法領域之原理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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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判決/解釋

憲判字/大
法官解釋

各意見書

專家意見書

學說檢討
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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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權的違憲審查體系

一、本案涉及當事人的何項（一種或多種）基本權利？

(1)保護主體：誰是可以享有該基本權的主體，本案當事人是否屬之？

(2)保護範圍：基本權所保護的事實或行為態樣為何？

二、國家行為是否構成侵害？

28



自由權的違憲審查體系

三、侵害的合憲性

(1)形式上合憲性：法律保留原則。

國家侵害行為需有「法律」為依據。法律包含中央法律、地方自治條例及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。

(2)實質上合憲性：

1、四項公益事由：有無憲法第23條「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
共利益」四項事由。

2、比例原則操作

①審查標準之擇定：嚴格、中度、寬鬆

②立法目的為何

③適當性原則

④必要性原則

⑤狹義比例原則 29



立法不作為審查體系

有關規範不足、立法不作為的違憲審查方式：

1.先敘明憲法所規範的立法作為義務為何。

2.再指出系爭規定的立法不作為事項為何。

3.再審查系爭規定未規定事項與憲法保障何一基本權之意旨有違。

4.再命定期修法。

5.最後諭知逾期未完成修法的處理方式。

(釋字第813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所提協同意見書第4頁註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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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不作為違憲審查舉例

31

111憲判7

 一、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及其他規定，就檢察官依同法第245條第2項
但書規定，禁止或限制辯護人於訊問時在場、筆記或陳述意見之處分，未
賦予被告、犯罪嫌疑人或其辯護人享有向法院聲明不服、請求救濟之機會，
於此範圍內，與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不符，違反憲法第16條保障訴
訟權之意旨。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，依本判決意旨修正刑
事訴訟法，妥為規定。

 二、於完成修法前，被告、犯罪嫌疑人或其辯護人，得準用刑事訴訟法第
416條所定程序，就檢察官依同法第245條第2項但書規定，所為限制或禁止
辯護人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、筆記或陳述意見之處分，聲請所
屬法院撤銷之。



四、法規範憲法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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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範憲法審查

憲訴法§59

(第1項)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，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
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
(第2項)前項聲請，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六個月不變
期間內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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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要件

1、憲法保障之
權利受不法
侵害

2、法定程序用
盡審級救濟
程序

3、不利確定終
局裁判或
「裁判及所
適用之法規
範」

4、最終裁判送
達後翌日起
六個月內。

34



Q：何謂憲法保障之權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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◤憲法列舉：憲法第7至18、21條所明文列舉之權利。

◤憲法概括：

● 憲法§22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
均受憲法之保障。

● 諸如一般行為自由（釋689，新聞跟追）、人格權（釋486）、姓名
權（釋399）、契約自由（釋576）、同婚（釋748）



憲法§22，連結「人性尊嚴、個人主體性
及人格自由」

釋689：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，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，應受憲
法保障（本院釋字第六０三號解釋參照）。為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
自由發展，除憲法已保障之各項自由外，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
之前提下，人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由，亦受憲法第
二十二條所保障。人民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行動自由
（本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參照），自在一般行為自由保障範圍之內。
惟此一行動自由之保障並非絕對，如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維護社會
秩序所必要，尚非不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適當之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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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

人民是否有不戴安全帽之自由？

人民是否有以遺囑處分全部遺產而不受特留分拘束之自由？

37



Q：何謂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？

▲若係僅因被認為不具體
上訴理由之法律上程式，
而遭上訴不合法駁回，仍
係窮盡審級救濟程序。

▲逾上訴期間上訴，逾期
未提出上訴理由、上訴後
撤回上訴、上訴未繳裁判
費，而遭上訴不合法駁回，
均非用盡審級救濟程序。

上訴到底、抗告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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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「裁判及所適用
之法規範」？

112年修法前：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
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（三種排列
組合）

112年修法後：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
裁判，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
（二種排列組合）

修法後，不得僅對法規範提起憲法訴訟。

•對法規範

•對裁判

•對法規範+裁判

•對裁判

•對法規範+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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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

◤甲於110年受刑事判決確定，其於111年聲請A法律違憲，
但未明示聲請裁判違憲。憲法法庭於113年裁判時，遇前開
112年的憲訴法修正，憲法法庭對於裁判標的是否包含裁判
違憲，應適用112年修正後新法還是修正前舊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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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憲判1

41

 依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、同年7月7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第59條第1項
規定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
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，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
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又參照憲訴法第62條第1項規定就人民聲請案原因案件
救濟方式之改變，及憲訴法第90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程序從新原則，而為體系解釋，是
於111年1月4日憲訴法施行後，除憲訴法另有規定外，人民尚不得僅聲請法規範憲法審
查。惟人民據111年1月4日後送達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者，除因聲
請人明示不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，致應不受理者外，得認其聲請審查之標的亦包括該不
利確定終局裁判。查本案聲請人雖未明確表明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，惟聲請人既已表明
其係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、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意旨，應認其係
對確定終局判決及該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、二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 →聲請人未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，憲法法庭自行擬制聲請人有聲請裁判違憲。

 113憲判6（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身高限制案）亦擬制聲請人有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
意思。



113憲判1

呂太郎大法官不同意見（4位大法官加入）：修法前不禁止
只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，受理要件應依112年修法前規定，
憲法法庭不應擬制聲請人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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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

甲於112年修法後，遭判決犯刑法§309一公然侮辱罪確定，並已繳納已罰金。甲
僅欲刑法§309一受違憲宣告，不欲其案件再發回重審而受訴訟程序之累。故其
聲請刑法§309一公然侮辱罪違憲，但明示不請求將判決發回管轄法院，程序是
否合法？

112年修法後，甲對判決一併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為宜，以免遭不符程序要件而不
受理。

43



六、裁判憲法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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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憲法審查

45

憲訴法§59

(第1項)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，或該裁判
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
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
(第2項)前項聲請，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六
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。



111憲判8（改定親權事件暫時處分案）

按法律之解釋與適用，包括事實之認定與構成要件之涵攝，其正確與
否，一般而言係屬各級法院及其審級救濟之權責，原則上應不受憲法法院
之審查。憲法法院僅得於法律之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，始得介入審查。
如何判斷是否構成違憲，難有如水晶般透明之標準，基本上應許憲法法庭
擁有一定裁量餘地，俾能顧及個案特殊情況所需。惟一般而言，當各級法
院對於法律之解釋或適用係基於對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，且該錯誤將
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；或於解釋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，尤其涉及
概括條款之適用，若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未審酌，或未能辨識
出其間涉及基本權衝突，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衡，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之
情形，即可認定構成違憲。至訴訟程序中之指揮進行，原則上屬各級法院
權責，惟若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者，亦應同受裁判違憲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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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兩個方向

47

一、以111憲判8為方向。著重於法院之程序及法律見解。

二、適用違憲法規範之裁判當然違憲

◤112憲判18

◤系爭規定既經宣告違憲，則適用系爭規定所作成之系爭裁定一亦屬
違憲，聲請人就此所為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為有理由，系爭裁定一應
予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。



七、統㇐解釋法律及
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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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㇐解釋法律及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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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憲訴法§84

(第1項)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
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，認與不同審判權終審法
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，得聲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

(第2項)前項情形，如人民得依法定程序聲明不服，或後裁判已變更
前裁判之見解者，不得聲請。

(第3項)第一項聲請，應於該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三個月之不變
期間內為之。



八、聲請書狀注意事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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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書狀注意事項

51

 憲訴法§14一（總則規定）書狀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：

一、當事人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住所或居所；當事人為法人、機關或其他團體者，
其名稱及所在地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

二、有法定代理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者，其姓名、住所或居所，及其與法人、機關或團體
之關係。

三、有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者，其姓名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。

四、應為之聲明。

五、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。

六、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。

七、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。

八、憲法法庭。

九、年、月、日。



憲訴法§60（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
裁判憲法審查）

52

 本節聲請，應以聲請書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、聲請人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所或居所及應為送達之處所；聲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，
其名稱及所在地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

二、有法定代理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者，其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所或居所。

三、有訴訟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。

四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。

五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。

六、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。

七、確定終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。

八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

憲訴法§84（統㇐解釋法律及命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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◤憲訴法§84（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）

 前條聲請，應以聲請書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、聲請人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所或居所及應為送達之處所；聲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
者，其名稱及所在地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

二、有法定代理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者，其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所或居所。

三、有訴訟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。

四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。

五、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所涉法規範。

六、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。

七、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。

八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

聲請書撰寫之重點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所涉憲法條文及權利

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

聲請違憲之主張

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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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書狀規則

◤宜參考該書狀規
則之格式 ◤書狀規則《附件1》限

制頁數，但目前實務操
作為訓示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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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與法官進行憲法
的對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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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法官進行憲法的對話

建議
1、法官聲
請法規範憲
法審查

2、法官拒
絕適用違法
行政命令

3、法官採
取合憲性解

釋

4、法官採
納合於憲法
價值之訴訟
指揮

張淵森，
與法官進
行憲法的
對話，月
旦律評，
2022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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